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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席秘書  ：總議會秘書 (2)5 

蘇美利小姐  
 
 
列席職員  ：助理法律顧問 7(候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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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級議會秘書 (2)8 

沈秀貞女士  
 
議會事務助理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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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 與政府當局舉行會議  
  
 法案委員會進行商議工作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件 )。 

 
擬議定額罰款制度的執法人員  
 
2. 主席認為，食物環境生署 (下稱 "食環署 ")督察亦應

獲賦權就食肆室內地方發生的吸煙罪行，發出定額罰款

通知書。  
 
3.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賦權食環署督察向在食肆室

內地方吸煙的人士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並不可行，因為

食環署督察巡查持牌食肆時，主要集中巡查處理食物的

地方，而相對較少巡查招待顧客的地方。此外，食環署

督察並非駐守於持牌食肆，他們只根據有關處所的往績

紀錄及風險評級定期巡查處所，介乎每 4至 20星期一次。

因此，較佳的做法是協助建立場地管理人的能力，要求

吸煙者把燃着的香煙、雪茄或煙斗弄熄。如該人沒有遵

辦，管理人可要求該人提供其姓名及地址，以及出示身

份證明文件，或可要求該人離開禁煙區。  
 
4. 主席表示，賦權食環署督察就食肆禁煙區內的吸煙

罪行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不一定表示食環署督察須巡

查食肆招待顧客的室內地方。反之，賦予這項權力的目

的，是讓食環署督察巡查食肆時，若恰巧發現有人在法

定禁煙區內吸煙，他們可發出吸煙罪行定額罰款通知

書。主席指出，雖然警務人員的首要任務是維持治安，

但他們會繼續在所有法例規定禁煙或嚴禁攜帶燃着的香

煙、雪茄或煙斗的場所，以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的方式

採取執法行動。  
 



經辦人／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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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5. 張宇人議員詢問，食環署、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房

屋署人員在其管轄的法定地方以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的

方式就吸煙罪行採取執法行動時，會否穿着制服。政府當

局承諾以書面作出回應。  
 
控煙辦投訴熱線  
 
6. 張宇人議員表示，許多場地管理人向控煙辦公室 (下
稱 "控煙辦 ")作出有關吸煙罪行的投訴時，遇到重重困

難。投訴熱線不是非常繁忙，便是來電須接駁至留言信

箱，因為並無接線生或當值職員無暇親自接聽電話。  
 

 

 

 

政府當局  

7.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為增加投訴熱線的處理量，

控煙辦由 2007年 2月 1日起，委託綜合電話查詢中心負責接

聽熱線。此外，由 2007年 10月起，投訴熱線已 24小時運作。

為更有效處理投訴，控煙辦會與綜合電話查詢中心研究有

何方法確保職員可親自接聽更多來電。  
 
8. 主席表示，現時由綜合電話查詢中心把所有有關吸

煙罪行的投訴轉交控煙辦跟進的安排成效欠佳。為有效

處理投訴，控煙辦人員應負責接聽投訴熱線。  
 
9.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雖然有關吸煙罪行的投訴由

綜合電話查詢中心負責接聽，這些投訴的資料會輸入電

腦系統，控煙辦可予查閱。控煙辦會跟進所有透過綜合

電話查詢中心接獲的投訴。  
 
10. 應主席的要求，政府當局承諾就以下各項提供書面

回應⎯⎯  
 

政府當局  (a) 綜合電話查詢中心在辦公時間及非辦公時間內

分別有多少名人員負責接聽投訴熱線；  
 
(b) 在辦公時間及非辦公時間內分別有多少名控煙

辦人員當值；及  
 
(c) 在辦公時間及非辦公時間內控煙辦人員處理接

獲的投訴分別所需的平均時間，以及所涉的程序

詳情。  
 
控煙辦的人手  
 

 

 

 

 

11. 主 席 表 示 ， 若 控 煙 辦 的 控 煙 督 察 人 數 只 維 持 約 80
人，實施擬議的吸煙罪行定額罰款制度將不會取得預期的

阻嚇作用，當開放予 18歲或以上人士的酒吧、麻將館、商

營浴室及按摩院的室內地方實施禁煙規定的最後期限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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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當局  

2009年 7月 1日屆滿後，以及即將在全港超過 200個公共交

通交匯處實施禁煙規定的工作推行後，屆時的工作量有所

增加，控煙辦的人手更見短絀。政府當局承諾就控煙辦的

人手提供書面回應。  
 
控煙辦的執法行動  
 
12.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就下述事項提供書面回應⎯⎯  
 

 

 

政府當局  

(a) 2007年就吸煙罪行發出的 3 800多張傳票中，分

別有多少張傳票是控煙辦投訴熱線接獲的投訴

及控煙督察巡查法定禁煙區期間所發現的吸煙

罪行；及  
 
(b) 控煙督察在採取執法行動時遇襲的個案數目。

 
吸煙罪行的定額罰款水平  
 
13. 鑒於現時法院就吸煙罪行所判處的罰款額平均只介

乎 700至 800元，張宇人議員對當局把吸煙罪行的罰款額

定為 1,500元有保留。違例者可能就法律責任提出爭議，

以期法院判處較低的罰款額，因而有違設立定額罰款制

度的目的。  
 
14. 政府當局回應時表示，罰款額應定於足以發揮預期

阻嚇作用的高水平，但又不致過於嚴苛。因此，當局建

議把罰款額定於 1,500元的水平，與同樣對公眾生構成

影響的公眾地方潔淨罪行的罰款額看齊。政府當局進而

表示，就擬議的吸煙罪行定額罰款制度進行公眾諮詢

時，大多數市民支持把罰款額定於 1,500元。  
 
15. 至於 1,500元的罰款水平會否令違例者就法律責任

提出爭議，政府當局解釋，若違例者採取此行動⎯⎯  
 

(a) 法院很可能會考慮設立定額罰款制度的立法目

的，而判處較低罰款額的可能性甚低，因為這

做法會令個別人士透過就法律責任提出爭議，

以規避定額罰款水平及定額罰款制度；  
 
(b) 法院判處罰則時，會考慮到立法會就罰款水平

達成的共識及立法會所代表的民意；及  
 
(c) 條例草案載有條文，訂明若某人選擇就法律責

任提出抗辯，但沒有提出辯護理據或提出裁判

官認為屬瑣屑無聊或無理取鬧的辯護理據，則

裁判官須另處相等於該罪行的定額罰款數額的

附加罰款。此條文應足以阻嚇任何沒有辯護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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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的人就法律責任提出爭議，以期被判處較低

罰款額。  
 
 

II. 下次會議日期  
 
16. 主席提醒委員，已安排於 2008年 5月 3日上午 9時 30分
舉行下次會議，聽取公眾人士對條例草案的意見。  
 
17.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9時 50分結束。  
 
 
 
 
議會事務部 2 
立法會秘書處  
2008年 5月 27日



 

附件  
 

《定額罰款 (吸煙罪行 )條例草案》委員會  
會議過程  

 
 

日期： 2008年 4月 28日 (星期一 ) 
時間：上午 8時 30分  
地點：立法會大樓會議室A 

 
 

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行動

000000 - 000213 主席  
 

歡迎辭   

000214 - 000711 政府當局  
 

簡介條例草案   

000712 - 001620 主席  
政府當局  
 

生署控煙辦公室 (下
稱 "控煙辦 ")的人手  
 
除食物環境生署 (下
稱 "食 環 署 ")管 轄 的 公

眾 街 市 及 小 販 市 場 的

室內地方外，食環署督

察 亦 應 獲 賦 權 就 食 肆

室 內 地 方 發 生 的 吸 煙

罪行，發出定額罰款通

知書  
 

 

001621 - 002053 李國英議員  
政府當局  

關 注 到 人 們 在 公 共 兒

童 遊 樂 場 ／ 遊 樂 處 外

吸煙  
 

 

002054 - 002518 余若薇議員  
政府當局  

擬 議 吸 煙 罪 行 定 額 罰

款制度的阻嚇作用  
 
舉報在食環署、康樂及

文化事務署 (下稱 "康文

署 ")及房屋署 (下稱 "房
署 ")管轄的法定禁煙區

內的吸煙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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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行動

002519 - 004153 張宇人議員  
政府當局  

擬議的吸煙罪行罰款額

 
委 員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澄

清，食環署、康文署及

房 署 人 員 在 其 管 轄 的

法 定 地 方 以 發 出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的 方 式 就

吸 煙 罪 行 採 取 執 法 行

動時，會否穿着制服  
 
控煙辦投訴熱線  
 

 

 
 

(政府當局會  
提供書面  
回應 ) 

 

004154 - 011622 主席  
張宇人議員  
政府當局  

委 員 要 求 政 府 當 局 提

供下述資料⎯⎯  
 
(a) 控煙辦的人手，以應

付 當 若 干 場 所 的 適

應 期 屆 滿 及 即 將 在

公 共 交 通 交 匯 處 實

施 禁 煙 規 定 的 工 作

推 行 後 所 增 加 的 工

作量，以及確保擬議

的 吸 煙 罪 行 定 額 罰

款制度具阻嚇作用；

 
(b) 綜 合 電 話 查 詢 中 心

在 辦 公 時 間 及 非 辦

公 時 間 內 分 別 有 多

少 名 人 員 負 責 接 聽

投訴熱線；  
 
(c) 在 辦 公 時 間 及 非 辦

公 時 間 內 分 別 有 多

少 名 控 煙 辦 人 員 當

值；  
 
(d) 在 辦 公 時 間 及 非 辦

公 時 間 內 控 煙 辦 人

員 處 理 接 獲 的 投 訴

分 別 所 需 的 平 均 時

間，以及所涉的程序

詳情；  
 
(e) 2007 年 就 吸 煙 罪 行

發出的 3 800多張傳

 

 

 

 

 

 

 

 

 

 
 

(政府當局會  
提供書面  
回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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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發言者  主題  
 

需要採取行動

票中，分別有多少張

傳 票 是 控 煙 辦 投 訴

熱 線 接 獲 的 投 訴 及

控 煙 辦 控 煙 督 察 巡

查 法 定 禁 煙 區 期 間

所 發 現 的 吸 煙 罪

行；及  
 
(f) 控 煙 督 察 在 採 取 執

法 行 動 時 遇 襲 的 個

案數目  
 

011623 - 011821 主席  
政府當局  
 

下次會議日期   

 
 
 
 
議會事務部 2 
立法會秘書處  
2008年 5月 27日  


